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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市普路通供应

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程彬律师、周雨翔律师出

席并见证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

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

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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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

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

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

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3年3月23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提请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3年4月11日召开公

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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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4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

发布了《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2023年3月28日，公司以更正公告形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召

开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

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4月11日下午14点30分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11日9:15至9:25、9:30至

11:30和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11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3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3,628,1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152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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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

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

共计3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0,944,9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7186％。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计20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2,683,217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1.4335％。 

本所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个人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

等，确认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认证。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

股东符合资格。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部分董事、监事请假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

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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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

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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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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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153,254,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570％；反对373,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024％；反对373,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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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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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254,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570％；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1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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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0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1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883,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155％；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5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2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876％；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5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4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883,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155％；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5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2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876％；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5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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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48％。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441,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84％；反对186,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981％；反对186,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431,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22％；反对196,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639％；反对196,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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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152,875,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103％；反对752,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092％；反对752,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9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公司设立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439,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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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8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24％；反对18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拟更换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068,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355％；反对188,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0％；弃权3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067％；反对188,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85％；弃权3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148％。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拟更换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宋海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2,367,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5.2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01,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031％。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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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举师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10,946,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21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一）至议案（十）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议案（十一）为普通决议事

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议案（十二）按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通过。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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